
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激活及其驱动机制
———以Ｔ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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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街头官僚研究谱系中，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是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议
题。论文基于对Ｈ市Ｔ小区违规使用维修资金冲突案例的田野观察，展示了Ｔ居
委会最初的从旁观者到全面主导维修资金问题处理的过程，阐释了街头官僚组织
自主性的激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Ｔ居委会对维修资金问题的干预经历了保持
中立、初步干预、持续参与和全面接手四个阶段，展示了Ｔ居委会从被动应对到
主动解决维修资金问题的过程，蕴含了Ｔ居委会的自主性从被动激活到主动激活
的转变。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激活包含了复杂的驱动机制，具体包括问题性质
转换、纵向权威推动、关键信息掌控、行动界面重构和组织绩效激励。论文打开
了街头官僚研究中的组织自主性“黑箱”，揭示了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的驱动
机制，也有助于推动街头官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在未来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应
该更加重视发挥街头官僚组织的主观能动作用，为街头官僚组织的主动作为提供
充足的制度空间和绩效激励，充分激发街头官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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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治理资源和技术，对基层社会
的监控和干预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Ｍａｎｎ （２００８）区分了国家的专制
属性和治理属性，将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描述为发展基础权力的过程。按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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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权力的生产逻辑，国家直接在基层或边远地区推进行政化，或直接设置
行政管理机构，是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的理想形式之一（Ｓｏｉｆｅｒ ＆ Ｖｏｍ Ｈａｕ，
２００８）。但基层社会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空间场所，各种矛盾纠纷和问题摩
擦数量很多，有些问题还会反复出现，需要多次处理才有可能解决。如果所有
问题都要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去处理，治理成本无疑非常大，也是国家难以负担
的（欧阳静，２０２２）。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压力下，培育社区治理主体，激
活社区治理活力，重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政社分离，降低政府负担，成为推
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毛丹，２０１８）。

但社区还存在大量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有责无权或权责关系
比较模糊的问题，居委会没有直接干预的权力，却要为问题的处理不当担责
（郭巍青等，２０１９），如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物业公司、服务企
业和业主冲突产生的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很可能会演化为更严重的矛盾
冲突甚至群体事件，影响基层稳定，动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围绕业
委会违规运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最为突出，比如江西某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非
法牟利２４０万元，侵吞维修资金６万元，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闵尊涛
等，２０２１）。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冲突或“合谋”，绕开居委会和基层政府开展
行动，违规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的问题很多，经
常引发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不稳定因素。

还有很多小区的业委会或物业为了避免流程上的麻烦，动辄多年不使用维
修资金，也不对房屋问题、社区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备和绿化等进行定期检
修，使小区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此外，诸如同一部位反复维修、未做项目直
接支付和签订阴阳合同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在这些问题上，居委会的态度和行
动不仅决定着问题走向，更影响着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城市基层有大量无
制度安排或权责属性模糊的问题，居委会是否介入，直接影响问题的处理及结
果（魏娜，２００３）。那么，居委会什么时候会干预这些问题，有效引导问题的处
理直到解决？什么时候又会采取不理会或冷漠态度，任由问题发展恶化？什么
因素在影响着居委会的态度和行动？

按照Ｌｉｐｓｋｙ （２０１０：３）的经典定义，街头官僚（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是“在工作过程中与公民直接互动，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拥有实质性裁量权的
公共服务工作者。如果某一公共服务机构中的街头官僚占有很大比例，那我们
就可称之为‘街头官僚组织（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例如，社会工作机
构、医院、警察局和基层法院，都是街头官僚组织。从这个定义来看，我国社
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与小区居民直接打交道的街头官僚（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因而居委会也是一类比较典型的街头官僚组织。街头官僚数量庞大，规
则遵从行为具有不稳定性，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当前国家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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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
当前基层有大量权责模糊的风险性问题，处理起来的难度和复杂性都很高，

是街头官僚个人依靠自由裁量权难以处理的，需要街头官僚组织决定是否处理
以及如何处理。与街头官僚个人不同的是，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指的是街
头官僚组织在无制度安排或权责关系模糊问题中的自由裁量权使用的问题，涉
及的是街头官僚组织是否处理、如何处理权责范围之外或权责关系模糊的问题，
而并非是组织如何遵守规则或执行公共政策（Ｍａｙ ＆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９）。那么，街
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是如何被激活的？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
主性？其中包含着怎样的驱动机制？本文将通过对Ｈ市Ｔ小区维修资金使用冲
突案例的田野观察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回顾：街头官僚研究的组织自主性缺口

自利普斯基率先开展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以来，有关街头官僚的研究日益
拓展，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相关学者，都从本
学科的视角对街头官僚及其行动机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叶娟丽、马骏，２００３；
韩志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董伟玮，２０１８；蒋晨光、褚松燕，２０１９）。相对
于街头官僚个人的研究而言，街头官僚组织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对街头官僚
组织自主性的讨论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集中于对社会组织基于生存
逻辑的自主性讨论，对行政性街头官僚组织政策执行和问题应对策略的零散解
释，很少有系统性的阐释和分析。具体到以居委会为主体的街头官僚组织研究
更是凤毛麟角，只有个别提及，并没有进行专门研究。

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在语义学上有三种含义，分别是独立性（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自我管理（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和自我决定（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黄晓春、嵇欣，
２０１４）。在组织行为领域，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运作机制，社会
组织自主性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纪莺莺，
２０１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模糊性和不稳定
性，不同政府部门在和社会组织打交道时，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需要社
会组织根据具体情境和合作对象选择合适的行动策略（徐家良、张其伟，
２０１９）。总体而言，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讨论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政治层面，
国家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给社会组织留下的自主行动空间（Ｌｉｎ，２００７）；二是策
略层面，在“强国家”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如何展现“寄居蟹的艺术” （王向
民，２０１８），采用合适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尽量免于受到外部控制（宋程成等，
２０１３）。

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为打开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黑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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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切口和视角。尽管社会组织也是一类典型的街头官僚组织，但对于组
织自主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的生存逻辑（Ｙａｎｇ，２００５），讨论的是组织如何
“在夹缝中求生存”，很难展现出行政性街头官僚组织在政策执行和问题处理过
程中的主动性和策略性。对组织规则及其遵从的关注是街头官僚研究的起点。
有效规则设置能够使组织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运行（Ｇｒａｅｎ ＆ ＵｈｌＢｉｅｎ，１９９１），
也可以减少组织运行的不确定性（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９），降低组织合作难度
（Ｆｌ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０）。但是，并非所有组织规则都可以被有效执行，组织规则在具
体情境中的适应性及其执行，以及管理官僚和街头官僚对于规则理解的差异性，
才是街头官僚规则遵从研究的重要内容（Ｆｅｅｎｅｙ ＆ 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９）。

由于大量政策具有模糊性或“一刀切”的特点，需要街头官僚组织结合自
身的情况对政策进行重构。在模糊性政策中，不同的组织有不同办法，也有不
同策略、技术、工具以及结果，构成了基层政策执行的独特景观（葛天任，
２０１８）。与上级组织相比，街头官僚组织具有更加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也更容易
创造自主行动空间（Ｌａｖｅｅ ＆ Ｃｏｈｅｎ，２０１９）。在社区治理中，居委会还具有双重
整合能力：一是向上整合行政权威，依托类行政化的组织身份，然后以政府
“代理人”的身份执行行政性任务（Ｂｉｎｇ，２０１２）；二是向下整合各类自治主体
或资源，比如通过各类服务项目来吸纳社会组织（唐文玉，２０１０），以管理网格
来整合社区精英骨干和积极分子（金桥，２０１０），从而在政策执行中获得配合或
支持。

Ｂｒｏｄｋｉｎ和Ｍａｊｍｕｎｄａｒ （２０１０）认为，街头官僚组织的规则和流程设置会影
响公众的服务选择偏好，增加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隐性成本。韩志明（２０１１）
从空间维度进一步阐释了这个结论，他通过对街头官僚组织对工作空间设置的
观察和分析，发现不同工作空间隐藏着街头官僚组织对任务处置内容和流程的
控制。还有的研究揭示了街头官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分类控制策略，
指出街头官僚组织通过信息裁量权的使用，控制接受服务的群体及其数量
（Ｈｅ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但是，对于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因素，目前只有零
散性的阐释，比如资源约束、规避责任和关键个人在激活街头官僚自主性中的
作用（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 Ｈｅｒｄ，２０１０）。

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治理压力下，街头官僚组织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自
主性，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三点启示：第一，作为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街头
官僚组织自主性涉及的是处理或不处理无制度安排或权责的事项，即特定问题
能否进入组织处理流程。第二，对于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是否激活，可以从街
头官僚组织在特定问题中，是否自主决定对问题的干预及其程度两方面进行判
定。第三，对于街头官僚组织是否激活自主性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各个影响
因素背后都潜藏着不同的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给街头官僚组织带来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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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预期和激励，引导着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的方式、内容及其策略
（Ｈｉｒｓｃｈ ＆ 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１９９７）。但对于激活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具体影响因素
及其驱动机制，已有研究缺少足够的关注。

本文将通过社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的深描，深度阐释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
的激活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在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居委会没有直接参
与管理的权限，业委会常常会直接绕过居委会直接使用维修资金，进而引起矛
盾、纠纷和冲突。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首先，将阐明研究案例的选择标准，以
及选择Ｈ市Ｔ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的主要依据，说明对Ｔ小区维修资金冲突
案例的资料搜集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其次，对Ｔ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进行深
度描绘，展示Ｔ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前后的行动过程；最后，将结合已有的
对街头官僚组织及其自主性的零散研究，根据Ｔ小区维修资金案例，提炼出在Ｔ
小区维修资金案例中，激活居委会自主性的过程及其驱动机制。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搜集

由于社区具有类属地管理的属性，居委会在社区的多数问题中要承担兜底
责任。除了少数有明确管理主体或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事务以外，居委
会通常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管理本社区的大小事务和问题。但维修资金主要是
由业委会管理和使用的，居委会只有监督职能。在日常运行中，业委会往往也
不愿居委会过多地干预相关问题，经常绕开居委会开展行动，比如维修资金的
存储、拨付使用和维修项目的合同签订。在社区维修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居委
会的权限很小，直接干预也很困难。但是，维修资金是社区最大的公共资产，
小区业主对其关注度很高。如果业委会频繁违规使用维修资金，非常容易引起
业主的反感，进而引发更严重的矛盾冲突。

Ｈ市是中国最早建立社区业委会的城市之一，目前几乎所有小区都有属于
自己的业委会。早在２０１４年，Ｈ市就将８５ ６％的维修资金划拨到业委会的专门
账户，由业主监督维修资金的使用（盛智明，２０１７）。也正是基于此，Ｈ市每年
都会产生大量与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有关的问题。表１展示了部分笔者在调研
过程中获得的部分资料，可以看出，Ｈ市Ｐ镇的部分小区每年都会发生业委会或
物业违规使用维修资金的问题。金额小至数百元，大至几万元。在Ｈ市的其他
小区，甚至还发生过业委会违规使用几十万元维修资金的情况①，引发了很多矛
盾冲突。在对维修资金使用冲突现象的长期调研中，Ｔ小区维修资金使用冲突案
例进入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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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调研材料。如无特殊注明，本研究所涉及相关材料均为调研资料。



表１　 Ｈ市Ｐ镇２０２０年部分小区部分非正常使用维修资金问题
小区 非正常支出金额（元） 问题描述
ＹＺ １３５００ 根据物业合同，非机动车的收入由承包人承担
ＰＬ １１２５０ 绿化养护费应由物业支出

ＹＨ ８５００
办公区监控设备支出８５００元用于物业办公区域，建议由
物业支出

ＬＱ ５４９９ ３０ 水电费支出应由物业承担，且未提供支出发票
ＱＷ ２１０ 小区窗户维修应建议物业支出

ＴＹ ４０５００
２０１９年物业员工年终奖４０５００元，建议物业支出，经业
主委员会同意，但未提供１ ／ ２业主表决通过决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选择Ｔ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Ｔ小区的维修
资金冲突的影响大，包括前期闹到电视台和各大媒体，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舆论
反响，后面又包括罢免和重选业委会，更换物业公司，出现的问题在维修资金
冲突中比较典型。二是Ｔ居委会在维修资金冲突中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
到主导者的过程，能够比较生动地呈现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激活过程及其动
力机制。在资料的搜集上，首先是对Ｔ小区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前后的媒体报道
及其他相关处理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其次是进入Ｔ小区，对维修资金问题处
理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详细搜集；最后是对参与处理维修资金冲突的相关人员进
行了访谈，最终获得了约１０万字的文字材料和约１５万字的访谈材料。

四、违规使用维修资金问题与Ｔ居委会行动过程

Ｈ市Ｔ小区建成于２０００年，是商品房小区，建筑面积１８０７２９平方米，有
１１８８户居民，常住人口为３９００人，拥有房屋专项维修资金１５２１万元。相较于
周边其他小区，Ｔ小区规模不大，维修资金相对较少，社区的各种设施老旧和破
坏程度比较严重，需要养护和维修的小区部件很多。但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２０年，Ｈ
市的最低工资水平上浮近４倍，Ｔ小区的物业费却始终保持在１ ２０元每平米，
１５年来从未上涨。如果出现上涨的苗头或变相上涨物业费，便会遭到小区居民
的抵制，多个物业公司数次尝试上调物业费的努力均告失败。

长期低水平的物业费使Ｔ小区的物业公司日常运营举步维艰，成本不堪重
负。即便是要对小区部件进行维护，使用维修资金也非常困难。在现实压力下，
Ｔ小区经常出现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私下签订阴阳合同，用维修资金和公益收入补
贴公司日常管理成本的情况。或将社区维护的项目承包给物业公司相关的工程
公司，然后按批分拨工程款，配合物业公司转账付款。频繁的违规操作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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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引起了小区部分居民的怀疑，多次有居民试图审计维
修资金的使用情况。长期的低维护管理水平带来了很多问题，诸如墙体剥落、
消防设施老化无效和小区绿化环境差等硬性问题比比皆是，不断挑战着小区居
民容忍的底线，已经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满。

（一）居委会保持中立与部分业主的“闹大”
２０１８年４月，为了解决小区停车难的问题，Ｔ小区第四届业委会在没有与

居委会提前沟通的情况下，自行将业委会内部商议通过的《停车管理办法》（简
称《办法》）在小区内进行公示。部分业主对《办法》中要求第二辆车加倍收
费的调整提出不满，多次向业委会和居委会提出反对意见。居委会认为，调整
停车收费是业委会的职责，在小区也已经公示，没对部分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
处理，也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在业委会的推动下，新《停车管理办法》经过全
体业主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开始正式实施。

随后，原先反对《新停车管理办法》的部分业主转而对业委会和物业公司
的其他日常管理内容提出质疑，重点内容包括对维修资金的保管、使用及其审
计情况的质疑。为了扩大事情的影响，部分业主将小区的日常管理和维修资金
使用中诸多存疑的问题，先后在Ｈ市电视台《七分之一》栏目、Ｈ市教育电视
台《帮女郎》栏目和《看看新闻》等媒体披露，以弱者的身份诉说Ｔ小区管理
中的诸多存疑问题，包括维修资金使用流程不规范、维修工程推进不到位、小
区基础设施维护不及时和可能存在签订阴阳合同的问题。此事一出，公共舆论
一片哗然，业委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二）合法性危机与居委会初步干预维修资金问题
由于居委会在一开始并没有正面回应部分业主反映的问题，开始反对新

《停车管理办法》的部分业主联合其他业主，质疑居委会在维修资金使用上监督
不力的责任，认为居委会存在不作为的问题，甚至有个别业主直接提出居委会
与业委会存在合谋，将维修资金问题的矛头指向居委会。２０１８年７月，恰逢新
一届居委会选举，质疑居委会的维权业主在业主群广泛动员，发动业主积极前
往居委会投票，选出了他们推选出来的新居委会主任，原居委会主任落选。尽
管如此，新一届居委会班子的多数成员认为，持反对意见的业主提出的问题与
居委会无关，如果现在贸然干预，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不满。

选出新居委会主任后，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业主频繁对居委会和业委会提出
质疑，小区内的矛盾冲突愈发严重。眼看苗头不对，Ｔ小区所在的Ｍ镇镇政府
在８月份紧急向新居委会派出了临时工作组，指导新一届居委会开展工作，并
向居委会选派了新的居委会书记，协助处理解决部分业主提出的维修资金使用
问题。尽管如此，新居委会并没有直接参与维修资金问题，而是借助Ｍ镇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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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权威，组织房管局代表参与协商，帮助维权业主寻找专业鉴定机构或人员，
定期组织各方代表进行会谈交流，参与协调维权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其
他主体，以渐进的方式挽回前期流失的合法性。

（三）权威重塑需求与居委会持续参与维修资金问题
原居委会由于对小区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出台过程始终保持沉默，激怒

了部分维权业主，在维修资金问题上又受到了维权业主的猛烈攻击，因而在小
区相关问题处置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此时，居委会迫切需要在小
区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发挥作用，展现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塑自己在小区居民心
中的权威形象。由于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属于社区内部问题，基层政府并没有直
接干预的权限。第四届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是重点维权对象，也不能发挥作用。
维权业主又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没办法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维修资金，只能依
靠居委会继续处理维修资金问题，给居委会的进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镇政
府、维权业主和小区其他居民组织的共同提议下，刚刚经历换届风波的居委会
开始全面参与对维修资金相关问题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的处理。

新居委会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收到解决维修资金问题的任务后，
立即开始着手相关问题的处置。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对于此前维权业主提出的问题，
居委会委托第三方机构Ａ公司对相关维修工程项目进行了勘验①。在２０１９年１
月４—９日，Ａ公司组织了６家专业单位的６名专家，对维权业主提出的６个存
疑的维修部位进行了现场勘察。１月１０日，Ａ公司组织了工程方、业主代表、
业委会和居委会进行了现场复验。专业勘验结果显示，部分维权业主提出的６
个存疑问题基本属实（见表２）。在居委会的监督下，施工方认可勘察结果，退
还了没有施工的项目工程款。居委会要求Ｔ业委会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在业主
群和小区公示栏公示。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掌控全局、多方协调和资源整合
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获得了居民和镇政府的认可，原
先丢失的权威逐渐得以重塑。

表２　 Ｔ小区６个维修项目费用及实施情况
维修项目 预计工程量 金额（元） 施工情况 工程款
阳台水管
客厅渗水 未预计 ６３００ ４０ 未维修处理 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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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把问题核实清楚，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Ｔ居委会委托Ａ公司对小区维权业主提出的“三
个虚构”（１３号１００１室、６４号１００２室和３３号１１楼楼道）和“三个存疑” （消防栓更换、
１６号１１０２室和中心广场大理石沉降）维修工程项目进行勘查验证，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４
日组建了由Ｈ市建筑设计研究所、Ｈ市Ｘ集团造价师、Ｈ市Ｊ集团工程监理师、Ｈ市Ｂ建筑
工程部、物业工程水电方面的６名专家对６个工程项目同时进行了现场勘查。



维修项目 预计工程量 金额（元） 施工情况 工程款
客厅顶部
渗水 未预计 ２２８０ ４０ 未维修处理 已支付

楼道外墙
面渗水 未预计 ４９１１ １０

实际内墙粉刷２ ８ ｍ２，
外墙未做防水 已支付

消防栓更换 龙头管道更换 ７５２２
龙头右侧更换，管道
未损坏及维修 已支付

阳台客厅
顶部渗水 ２０ ｍ２ １１４０２

实际屋面维修２ ４ ｍ２，
顶层阳台维修０ ５ ｍ２，
防水做得差

已支付

大理石沉降 ９ ｍ２ １７９３８
实际维修３ ７ ｍ２，非
大理石材质 已支付

— — ５０３５３ ９０ —
资料来源：调研材料。

（四）权力扩大激励与居委会全面接手后续问题处置
在听取结果汇报后，维权业主对业委会的维修资金使用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包括工程存在造假夸大的情况，成员存在贪污腐败行为，维修基金使用不规范，
工程预算未进行审价，未公开小区所有公共收益情况，绿化养护工作不善，未
对电梯养护费用提高的原因进行说明，车位分配不透明，未对小区收入和支出
进行合理规划，小区安全隐患问题①，小区环境问题严重②。维权业主要求居委
会全面处理这些问题，追回使用不当或损失的维修资金。这代表着维权业主对
居委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充分信任，也赋予了居委会全面干预维修资金问题的正
当性。对于居委会而言，这不仅是不得不处置的棘手难题，也扩大了居委会在
维修资金问题中的干预权限，进而可以更深入、更全面、更直接地参与以往很
难插手的问题，无形中对居委会形成了权力扩大的激励。经过调查，除了难以
核验的问题，其余问题均或多或少存在。居委会立即与施工单位协调，追回了
部分维修资金，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后续其他问题。

在勘察并核验了一系列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后，维权业主对第四届业委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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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监控室（小区１６号２楼）、顶楼跃层房屋（１７号、３７号、４０号）、５８号地下非机动
车车库及小区会所１ － ２楼部分房间存在住人情况；消防通道（３７号、４０号）存在乱堆杂物
情况。

小区楼道门口台阶、大厅、消防通道处存在台阶开裂（建筑物沉降）、墙皮脱落等情
况；小区会所未合理规划（卫生间脏乱、２楼部分区域荒废），小区篮场球、儿童乐园、小区
网球场年久失修；小区整个区域内名贵树木大量死亡，绿植、草地养护不当。

（续上表）



加不满，部分业主提出要罢免第四届业委会，投票选举新一届业委会。２０１９年
３月，超过２０％的业主提出提前召开业主大会，在居委会的组织协调和房管局
的监督下投票罢免了业委会①。居委会对维修资金相关问题的有效处置获得了
Ｍ镇镇政府的肯定，也获得业主们的认可，他们均普遍主张居委会应该在包括
维修资金相关事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Ｍ镇镇政府和小区其他主体也更愿意将
其他重要的问题交由居委会处置，比如在新业委会选举产生之后，Ｔ小区与Ｂ
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②，第五届业委会提出要更换物业公司。理论上，新物业公
司的选聘应该由业委会组织进行，但由于新业委会刚成立，工作班子和制度还
没有搭建起来，也是基于对居委会的信任，业委会主动提出由居委会代为主持
选聘工作③。这又扩大了居委会在物业选聘相关事务中的权力，使居委会更愿意
投入精力解决相关问题。

至此，Ｔ小区本次维修资金风波告一段落，在居委会的全面主导和其他主体
的通力配合下，几乎所有问题均得到了妥善回应或处置。表３总结了Ｔ居委会
在不同阶段激活自主性的表现和结果。从保持中立到初步干预，再到持续参与
和全面接手，Ｔ居委会在每个阶段都会试图根据相关问题演化的趋势及其特征，
选择合适的干预和介入机制。在初始阶段，居委会只是严格遵守规定，保持中
立态度，没有干预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出台。到了最后，居委会则是基于问
题演化的形势及其解决需求，选择全面主导维修资金相关问题的处置。整体看
来，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与偶然性，也蕴含了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处理中
的策略和智慧，展现了居委会激活自主性的表现和结果。

表３　 居委会在不同阶段激活自主性的表现和结果
行动阶段 激活自主性的表现 激活自主性的结果

保持中立 原居委会对新《停车管理办法》出
台过程及其合规性进行独立审核

不回应维权业主诉求，不干预业委会
出台新《停车管理办法》

初步干预 对目前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中所处
的形势进行研判

不贸然干预，给其他主体处理问题做
一些辅助、组织和协调工作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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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 （建房〔２００９〕 ２７４
号）第四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因其他原因不宜担任
业主委员会委员”情况的，由业主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或者持有２０％以上投票权数的业
主提议，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授权，可以决定是否终止其委员资格。

Ｔ小区与Ｂ物业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为期３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

新居委会制定了详细的选聘规则和流程，邀请专业第三方公司参与新物业公司的选
聘工作，引导第五届业委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了新的物业公司。



行动阶段 激活自主性的表现 激活自主性的结果

持续参与 借助追回维修资金的契机，挽回权威
形象，进一步参与相关问题的处置

发挥掌控全局和多方协调的作用，调
查和处理“６个存疑问题”

全面接手 根据问题性质及前期的效果，判断是
否全面干预相关非本职工作问题

全面接手后续相关问题的处置，主导
业委会、物业的罢免和改选／选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激活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机制分析

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及其挑战，街头官僚组织的行动能力和资源很有
限。对于本职工作，街头官僚组织即便存在敷衍了事、形式主义等行为，通常
也会投入一定的资源和精力（Ｈａｒｒｉｔｓ ＆ Ｍｌｌｅｒ，２０１４）。对于本职工作以外或权
责模糊的问题，街头官僚组织是否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则取决于街
头官僚组织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从而激活相应的自主性，然后决定采用什么
样的策略应对问题或参与问题的解决。为了将居委会的本职工作与非本职或权
责关系模糊的工作明显地区分开来，本文以居委会对社区维修资金问题的干预
过程为例，展示了居委会自主性激活的过程、内容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其中
的驱动机制。

毋庸置疑，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深受组织制度因素、行动情境和自身行
动能力的影响。新居委会在介入维修资金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因素的痕迹是非
常明显的。但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居委会在感受到上级政府和相关问题压力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立刻采取全面行动，而是有策略地按部就班，利用自身在
维修资金问题处理中的优势逐步推进，最终全面接手维修资金及其后续问题的
处置，不仅恢复了早期流失的合法性，重新建立了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威性，还
扩大了居委会在很多其他问题中的影响力。从居委会介入维修资金问题的整个
过程来看，综合不同阶段新居委会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及其行动，激活街头官僚
组织自主性的机制包括问题性质转换、纵向权威推动、关键信息掌控、行动界
面重构和组织绩效激励。

（一）问题性质转换
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治理结构下，居委会需要承担大量行政

事项，经常陷入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的困境。对于不符合组织目标或
权责关系模糊的问题，居委会经常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需要处理的事
务数量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在维修资金问题初期，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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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其出台过程，业委会都严格遵守小区相关制度和规定，并不存在违规问题，
也获得了多数业主的支持，居委会没有干预的权限，更没有叫停的理由。居委
会如果贸然迎合部分维权业主的诉求，干预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实施，很可
能引起业委会和多数业主的不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居委会没有动力处理这
些事情，也没有必要着急去干预。

少数维权业主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将矛盾对准最有可能出问题的维修资
金问题，相关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尽管居委会并没有管理和使用维
修资金的权限，却要承担监管和出问题后的兜底责任。第四届业委会在维修资
金使用上出现了问题，意味着居委会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
不能再做置身事外的“局外人”。如果说收取额外的停车费是市场行为或自治行
为，居委会还可以“作壁上观”，那么对维修资金使用监管不力则是居委会的工
作失职，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居委会对维修资金问题
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寻找合适的契机介入相关问题的处置。从停车办
法的自治问题到维修资金的监管责任，问题性质的转变直接建构了居委会的责
任，使得居委会改变了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及其行动策略。

（二）纵向权威推动
当前社区治理主体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体制化”趋势，对体制内权威的认

同开始从资源依附向理念认同转变（盛智明，２０１９）。长期与政府打交道不仅可
以得到更多行政权威的注意力，还可以获得更充分的政治空间及其相应的合法
性支持（张紧跟、庄文嘉，２００８）。在镇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居委会已经身陷囹
圄，在相关问题中完全处于弱势。一是前期的不干预或少干预策略，使居委会
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此时任何行动都有着“师出无名” “亡羊补牢”
的色彩。要是再走错几步，会带来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二是居委会在维修资
金问题处理中的权力非常有限，并没有直接干预的权力。此时，居委会采取的
就是折中策略，保持适度的辅助和协调，帮其他主体处理问题搭建平台，调动
资源和多方联动，寻找干预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随着Ｍ镇镇政府向Ｔ小区派驻临时工作组，并选派了新的居委会书记，这
标志着新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置中，获得了纵向行政权威的强力支持及
其相应的行动空间，可以调动多方力量，吸纳多重资源，整合工作机制，直接
干预维修资金相关问题。此时，居委会前期在维修资金问题中的弱势逐渐被扭
转过来。上级部门的进场给居委会提供了双重激励：一是上级政府对维修资金
问题的关注，意味着本小区的维修资金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了地方政
府及其领导人的注意，居委会不能再坐视不管，需要想尽办法参与维修资金问
题的处理，推动问题的解决。二是行政权威的“站台”给居委会强力介入之
“势”，使居委会干预维修资金问题有了足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事实上，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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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施压意味着对模糊性或不确定性问题的再次定义，对相关问题中的权力
和责任进行再次分配，为街头官僚组织决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问题提供
了明确的方向引导，从而影响街头官僚组织对问题的判断及其选择的应对策略。

（三）关键信息掌控
对相关问题信息的掌控，是组织行动的基础。在街头官僚组织的日常运行

中，即便是权责范围之内的问题，也需要经过信息搜集和处理后，才有可能进
行准确判断，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于非本职工作或权责模糊
的问题，街头官僚组织往往会根据对相关事实信息的掌控程度，更加小心谨慎
地处理，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和权衡，然后才会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介入（ｄｅ
Ｂｏ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事项上，居委会是相关事实信息的
“集散中心”，可以实时汇聚并处理相关问题信息，对相关事实信息的控制程度
很高，掌握着问题处理的进度和节奏。在维修资金问题上，起初相关信息都是由
维权业主、相关媒体或其他主体披露的，居委会甚至还是后知后觉的。此时，任
何行动的不确定性都很高，风险性也很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采用相对保守的
策略。

随着维权业主进一步披露维修资金使用可能存在的多个问题，需要由居委
会主导，追回维修资金或处理维修部位问题。这时，关键信息的汇聚主体发生
了根本性的转变，所有问题的相关信息要首先汇总到居委会，由居委会处理和
扩散，居委会逐渐成为相关问题信息汇聚的中心节点。这其实在两方面推动了
居委会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一是居委会对关键维修资金问题信息的掌控能力
增强，可以据此进行更精准的研判，采取更多行动，比如邀请专业组织调查维
修部位问题；二是将居委会打造为相关问题信息的“集散中心”，给居委会施加
信息处理压力，比如需要第一时间发布相关问题处理或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街头官僚组织对关键信息的掌控程度越高，行动的不确定性就会越低，处理相
关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会越高。

（四）行动界面重构
街头官僚组织是否主动干预职责范围以外或权责模糊的问题，还取决于组

织在相关问题行动界面中的位置（韩志明，２００８）。维修资金由业委会管理，居
委会只能发挥简单的监督作用，很多时候都无法掌握维修资金保管和使用的确
切信息。在Ｔ小区维修资金问题的行动界面中，第四届业委会处于中心位置，
是维修资金管理和使用的主体。即便是在维修资金问题暴发的初期，业委会饱
受质疑，无法继续处理维修资金问题，全体业主也是维修资金问题理论上的处
置主体。在以业委会或全体业主为中心的行动界面中，理论上，处理相关问题
的一切资源、主体和要素都是围绕着业委会或相关维权业主转的。居委会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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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界面中的位置是非中心的和边缘的，只能起到协调和帮忙等辅助作用。
当问题发展到需要维权和资金追回阶段时，业委会、全体业主或维权业主

代表在法律上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居委会就逐渐被推向维修资金问题行动
网络的中心，成为相应问题行动界面的绝对核心。此时，业主、业委会、镇政
府、物业和其他主体，都要依托居委会开展后续工作。而如果居委会不采取有
效的行动，维修资金问题会一直悬置，甚至可能会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收拾
的地步。行动界面的重构不仅赋予了居委会绝对主导的权力，还为居委会拓展
了行动空间，使居委会可以采用熟悉的工作制度、规则和方法来处理问题，从
而降低了居委会处理问题的难度，也避免了使用临时性制度或出现“特事特办”
的问题，极大地降低了居委会的行动成本，也让居委会更有意愿主动参与相关
问题的应对和处置。

（五）组织绩效激励
与街头官僚个人相同，街头官僚组织也只有有限的治理资源，权责范围以

内的事务都需要控制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如果没有足够的绩效激励，街头官僚
组织很少会主动去干预非本职工作或权责范围模糊的问题（Ｂｒｏｄｋｉｎ，２０１２）。
在Ｔ小区维修资金冲突中，起初问题只是第四届业委会的日常工作，原居委会
根本无需参与，不回应维权业主诉求是最理性的选择。这个时候，居委会即便
投入很多资源进行处置，也有可能“弄巧成拙”“吃力不讨好”。在维修资金问
题初期，随着镇政府对相关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维修资金问题性质发生变
化，从居委会的额外工作转化为上级关注的重要工作，是上级对居委会评价的
重要参考指标，可以推动组织外部绩效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居委会也更有动力
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理也是对新居委会的一次“大考”，如果能够处
理好，获得广大业主的认可，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业主对新居委会的认同
感，还会便于日后在小区开展日常管理工作。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维修资金
的日常管理和使用事务中，减少业委会违规或不当使用维修资金的情况，是很
多居委会的共同愿望。就此而言，居委会是更愿意参与维修资金问题处置的，
具有相应的内部绩效激励。居委会对维修资金问题的全面统筹干预，还可以积
累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机制和经验，为居委会接下来继续参与维修资金
相关工作预留“口子”，无形中也扩大了居委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影响力，实现了
组织内部绩效的扩大再生产。可以看出，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内外部绩效能
给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是影响街头官僚组织被动而为或主动作为的关键变量。

面对大量不得不处理的非本职工作或权责模糊的事务，不断激活自主性，
想办法处理相应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街头官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在这个过
程中，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有主动和被动的差异，相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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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复杂。有大量研究表明，突发性事件（Ｌａｖｅｅ，２０２２）、领导注意力（Ｋｅｕｌｅｍａｎｓ
＆ Ｇｒｏｅｎｅｖｅｌｄ，２０２０）、街头官僚组织中的关键个人（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２１）和组织自
我学习（甘甜，２０１９），都对街头官僚组织是否处理职责外的问题有显著影响。
在对Ｔ小区的后续观察中我们发现，新居委会对维修资金相关问题已经产生了
一种“本能反应”，会快速介入到维修资金相关问题。关键个人对街头官僚组织
自主性的影响则不太明显。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对关键问题的有效处理或创
新可以作为个人的加分项，却也意味着责任或背锅风险（倪星、王锐，２０１８）。
在相关问题复杂性和重要性难以识别和判断的情况下，街头官僚组织中的关键个
人也不愿承担风险去贸然干预非本职工作或权责关系模糊的问题（Ｌａｖｅｅ，２０２２）。

六、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在街头官僚的研究谱系中，组织自主性问题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在实
践中，街头官僚组织在控制公共服务供给（Ｈａｒｒｉｔｓ ＆ Ｍｌｌｅｒ，２０１４；蒋晨光、褚
松燕，２０１９）、制定公共政策（Ｌａｖｅｅ ＆ Ｃｏｈｅｎ，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和
无明确制度安排事务（李春生、韩志明，２０２１）的处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随着社会问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不断提升，大量复杂问题在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精准判定权责主体，需要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采取相应行动。
本文通过Ｔ居委会从“局外人”到谨慎介入，再到全面接手维修资金问题过程
的深描，阐释了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的驱动机制。其中，问题性质转换、
纵向权威推动、关键信息掌控、行动界面重构和组织绩效激励，构成了激活街
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驱动机制。

在基层治理的研究谱系中，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也是重要的
议题①。表４比较了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尽管都
是非常典型的街头官僚组织，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主性
在行动主体、基层性质、主要功能、责任类型、知识基础、驱动机制和问题面
向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比如，在行动逻辑上，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是政权建
设，遵从的是政治逻辑，社会组织遵从的是生存逻辑，街头官僚组织则遵从的
是政策执行或解决问题的行政逻辑。在驱动机制上，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是基于
维稳压力，社会组织是获得生存空间，街头官僚组织是解决问题或执行政策。
不同的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有不同的特点，激活的动力和方式有很大差别，
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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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三类组织都是街头官僚组织。为了方便比较，突出行政性基层组织自主性的特殊
性，笔者在这里将行政性基层组织称为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则不使用街
头官僚组织的概念。



表４　 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比较①
基层政权组织自主性 社会组织自主性 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

行动主体 农村、乡镇政权 社会组织 行政性基层组织
行动逻辑 政治逻辑 生存逻辑 行政逻辑
主要功能 政权建设、基层维稳 寻找组织生存空间 解决问题
责任类型 政治／属地责任 社会责任 属地责任
知识基础 政治／官僚知识 科学／地方知识 官僚／地方知识

驱动机制
维稳压力、贯彻
上级指令、
有效执行政策

依附行政力量、行动
资源支持、组织生存压力、
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等

问题性质转换、纵向
权威推动、关键信息
掌控、行动界面重构、
组织绩效激励

问题面向 基层政权建设、维护
基层稳定、执行政策

维系组织生存
提供公共服务

解决基层权责模糊
或有责无权的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及其激活是推动国家基础性权力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机
制。在国家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中，在基层直接设置行政机构，是将国家权力触
角延伸到基层社会，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理想方式。但国家机构和人员的下
沉（尤其是基层和边远地区）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投入，治理成本很高，治理负
担很重。因而有了乡绅、乡贤与宗族组织和书吏与差役组织“协助”国家处理
基层问题，涌现了大量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Ｒｅｅｄ，２０００；黄宗智，２０１９；
欧阳静，２０２２）。在新时期，街头官僚组织被动和主动激活自主性，对问题解决
的过程及其结果有很大影响，影响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如何
将街头官僚组织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推动街头
官僚组织更加积极主动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切实减轻国家治理负担，实现国
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扩大再生产，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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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４关于基层政权自主性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观点为笔者根据已有研究整理，
相关文献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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